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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屆全國技能競賽暨第 46屆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賽 

注意事項 

 

職類名稱：門窗木工 共 1頁第 1頁 

一、 試題依國際競賽方式命製，分為二個模組，競賽時間共計 17小時，分三天完成。

時間不計分，亦不可延長，如未完成，依完成度評分。 

二、 為能測出選手之技能水準及反應能力，公開試題於競賽時可有百分之三十之差異。 

三、 競賽第一天必須完成放樣，並在當天完成放樣評分，放樣須繪製 1：1比例之工

作圖含隱藏線等，但可不劃剖面及不標註尺寸。 

四、 材料上之加工記號、劃線不須送裁判檢查，可直接加工。 

五、 模組 1必須於競賽第二天完成，並在當天完成模組 1評分。 

六、 競賽第三天模組 2完成後，必須與模組 1配合組裝在一起。 

七、 競賽時必須全程穿著安全鞋，頭髮太長有安全顧慮者必須戴帽子或束髮帶，否

則不得進場比賽。 

八、 操作木工機械及手提電動工具時必須使用安全護罩，並配戴眼罩及耳罩等防護

具，違反者裁判可立即糾正或勒令停止操作，選手不得異議。 

九、 選手應使用自備工具表規定之手工具、電動工具及大會提供之機具設備加工製

作，未經裁判同意不得相互借用，手提式電動工具總數合計以 5台為限。 

十、 競賽用之相關模板不得事先製作帶進競賽場，如須製作模板應使用競賽場提供

之材料於競賽時間內製作，並且不得相互借用。 

十一、 組立膠合前必須將工件送請裁判評定內榫分數，未送評者內榫項目不予計分。 

十二、 作品木面砂磨處理，限用#250粒號以下之全新砂紙(布)，違者扣總分 10分。 

十三、 競賽材料選手不得私下更換或任意取用他人材料，違反者以作弊提報大會，

並予零分計。 

十四、 工件完成繳交時得留下捲尺，以便裁判用選手個人的量具檢查精度。 

十五、 試題依國際競賽方式採判斷評分與測量評分，並依比例合計分數。 


